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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1.合伙企业的自然人合伙人退伙涉及到个税吗？

答

超过初始投资成本的部分属于财产转让所得，应按20%缴纳个税。

参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主席令第九号）第三条第（三）项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
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中华人民共和国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令第707号）第六条第（八）项规定，财产转让所得，是指个人转让有价证
券、股权、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不动产、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

2.合伙企业的自然人合伙人取得分配的利润涉及到个税吗？

合伙企业的“经营所得”已经就是投资者个人的所得，缴纳过个人所得税后再分红，不存在缴纳个人所
得税问题。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的规定，
合伙企业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采取“先分后税”的原则，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
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作为投资者个人的生产经营所得，按照经营所得计算缴纳
个人所得税。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包括合伙企业分配给所有合伙人的所得和企业当年留存的所得
（利润）。

3.合伙企业的自然人合伙人之间份额转让是否适用国税2014年67号公告来计算缴纳个税？



不适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
第67号,以下简称67号公告)第二条明确规定:“本办法所称股权是指自然人股东(以下简称个人)投资于在中
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或组织(以下统称被投资企业、不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股权或股份”,由此
可见,67号公告的规定不适合合伙企业。

4.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红利，是否需要并入企业的收入，按照经营所得来计算各个
自然人合伙人的经营所得个税？

不并入企业的收入，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
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国税函[2001]84号文《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中规定：个人独资企
业和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红利，不并入企业的收入，而应单独作为投资者个人取得
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5.大家都知道，合伙企业遵循“先分后税”的纳税原则，是不是合伙企业有了经营所得不向其合伙人做
分配，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就不发生纳税义务了？

不是的。这里的先分不是分配的意思，而是划分。

合伙企业的利润无论是否实际分配，均需按各自应分配比例分别确定各合伙人的应纳税所得额并按照适
用税率计算各自的个税。

财税[2000]91号文第五条中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者以全部生产经营所得为应纳税所得额；合伙企
业的投资者按照合伙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确定应纳税所得额，合伙协议
没有约定分配比例的，以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合伙人数量平均计算每个投资者的应纳税所得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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